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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转让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同

时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尚需取得西安通济永乐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国资监管机

构审批通过。  

 

一、股份转让基本情况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8 日收到公司大股东深圳市浩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明集

团”）、大股东深圳市人人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人乐咨询公司”）、

大股东何金明、大股东张政与公司控股股东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曲江文投集团”）的一致行动人西安通济永乐商业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永乐商管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如下： 

浩明集团有意通过协议转让所持上市公司流通股 100,579,100 股（占上市公

司股份总数的 22.8589%）；人人乐咨询公司有意通过协议转让所持上市公司流通

股 26,400,000 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6%）；大股东何金明有意通过协议转

让所持上市公司流通股 22,275,000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5.0625%）；大股

东张政有意通过协议转让所持上市公司流通股 23,600,000 股（占上市公司股份

总数的 5.3636%）；合计转让股份 172,854,100 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39.2850%）。 

二、本次协议转让前后转让双方持股情况与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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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转让前持股情况 转让后持股情况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深圳市浩明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579,100 22.8589 0 0 

深圳市人人乐咨询

服务有限公司 
26,400,000 6 0 0 

何金明 89,100,000 20.25 66,825,000 15.19 

张政 23,600,000 5.3636 0 0 

西安通济永乐商业

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 - 172,854,100 39.2850 

三、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永乐商管公司按照每股 5.88 元受让上市公司股份 172,854,100 股，转让款

总计 1,016,382,108 元整。其中：应支付给浩明集团的交易价款 591,405,108

元，应支付给人人乐咨询公司的交易价款 155,232,000 元，应支付给大股东何金

明 130,977,000 元，应支付给大股东张政 138,768,000 元。 

协议生效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由永乐商管公司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发出全面要约，并于发出全面要约后三个工作日内分别向各转让方支付各自

交易价款的 60%至向各转让方和受让方共管的银行账户（在转让方各自指定银行

以转让方各自名义开立并由永乐商管公司共管）支付首期交易价款。在转让方将

标的股份转让给永乐商管公司的过户手续办理完成后 3 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指

定账户一次性支付剩余交易价款。 

四、股份转让交割的相关约定 

4.1 股份转让交割的先决条件 

本次股份转让的交割只有在满足浩明集团与曲江文投集团有关股份转让框

架协议约定前提条件下并下述先决条件均得到满足或虽未得到满足但双方共同

予以书面豁免的前提下方可进行： 

（1）转让按照其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或公司制度的有关规定，完成了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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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内部审议和批准手续； 

（2）永乐商管公司按照其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或公司制度的有关规定，完

成了本次交易的内部审议和批准手续； 

（3）转让方向永乐商管公司充分披露从而知悉本次交易转让标的股份不存

在的质押、限售等权利限制状态； 

（4）上市公司持有其现有资产以及开展现行业务所需的全部执照、批文和

许可，上市公司存续的合法性、上市公司的声誉，并且，上市公司将采取合理措

施保持及保护其资产，不进行任何重大的生产经营相关的资产转让； 

（5）本协议已经双方正式签订并生效。 

4.2 先决条件的成就与确认 

4.2.1 双方均应在知悉本协议 4.1项下的某一先决条件得以成就之时，毫不

迟延地通知相对方，并将该条件成就的证明文件的复印件提交对方。 

4.2.2 双方均应在知悉本协议 4.1项下的全部先决条件均已得到满足之日，

立即通知相对方，并于三个工作日内共同对本协议先决条件进行逐一确认。 

4.3 永乐商管公司方应至少于交割日前一日，向转让方提交已生效的用于向

登记公司申请证券过户永乐商管公司方所必须提交的全部文件。 

4.4 双方应于交割日内共同向登记公司办理标的股份过户手续。 

4.5 自标的股份完成过户手续之日起，鉴于条款 2.1条所述表决权委托自动

终止；自标的股份完成过户手续之日起，转让方作为公司股东在公司享有的标的

股份项下全部权利和义务转由永乐商管公司享有和承担，该等权利和义务包括但

不限于与标的股份对应的公司利润分配/转增股本，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和赋予的其他任何权利以及标的股份项下的全部权利和义务。 

五、合同的成立和生效  

5.1 本协议自浩明集团、人人乐咨询公司签字并加盖公章、大股东何金明、

大股东张政签字按手印、永乐商管公司签字且并加盖公章，并经永乐商管公司国

资监管机构审批通过之日起生效。 

5.2 本协议之修改、补充须以书面方式进行，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与本协议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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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其他事项及风险提示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权益

变动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提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上述风险。 

七、备查文件 

1、《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九日 


